
书书书

文　史　哲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总第３４８期） Ｎｏ．３，２０１５（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４８）

“儒教之争”反思

———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张 志 刚

摘　要：“儒教之争”事关重大，关系到如何理解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本质，如何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

性，如何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如何进行中外文化比较、世界文明对话等等。宗教概念问题是整个儒

教之争的理论症结所在，而“比较方法”与“文化自觉”则成为贯穿整个儒教之争的两个深层问题。全面梳

理以往的争论线索，客观评论各派的论争焦点，深入探讨现存的概念、理论，尤其是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推

动今后的研究与讨论。

关键词：儒家；儒学；儒教；“儒教之争”；宗教；世界文明对话；文化自觉

所谓的“儒教之争”，主要是指关于“儒家、儒学或儒教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的学术争论。若把

儒家、儒学或儒教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或主流，这场争论确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它不

仅直接触及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本质与功能问题，而且关系到怎么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如

何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以及何以开展中外文化比较、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等等。对于这样

一场重大且复杂的学术争论，本文并不试图从某派立场出发来得出某种结论，而是致力于一种全面、

客观而深入的学术反思，即尽可能全面地梳理以往的争论线索，尽可能客观地评论各派的论争焦点，

尽可能深入地探究现存的概念、理论，尤其是方法论问题。若能做到这三个“尽可能”，从而裨益日后

研讨，笔者的目的便实现了。

一、引言：争论线索与反思立意

（一）从争论线索入手

在近几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儒教之争可谓绵延不断，时现时隐，众说纷纭，悬而难决。据考

察，比较集中或较大规模的争论至少有三四次，但具体说法有所不同，主要有下述几种总体概括。

概括（Ａ）：自１９世纪末以来，大致发生过三次争论。

（１）据现有文献资料，最早提出“儒学宗教论”的是康有为，其观点主要见于《孔子改制考》（１８９２

１８９８）。该书用今文经学方法，详尽地考释了儒教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

提出了“儒教为孔子所创”、“孔子创儒教改制”、“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鲁国全从儒教”、“儒教遍传

天下，战国秦汉间尤胜”、“武帝后儒教一统”、“儒教是中国历史上全民信仰的正宗大教”等论点。此

后，他又写《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１８９８）、《孔教会序》（１９１２）、《以孔

教为国教配天议》（１９１３）等文，在其弟子陈焕章等人的协助下，掀起了一场“儒学宗教化、国教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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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和陈独秀等人，则撰文予以批驳。经过“五四”时期的批孔思潮，这场

儒学宗教化运动被扼制了。

（２）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为了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相抗

衡，拯救并弘扬儒学，着力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教化功能”。由牟

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１９５８）强调指出，西方学

者认为儒家思想只是一种道德说教，缺乏“超越感情或宗教精神”，此乃“莫大的错误”；五四运动时期

的思想家受西学的影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但对于该《宣言》所强调的“中国文化的宗教意义”，署

名者徐复观后来表示，因起草者唐君毅抱有浓厚的宗教意识，没有采纳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另一位

署名者张君劢则在该宣言发表之前出版的《新儒家思想史》（１９５７）“导言”里，就已否定了“儒家思想

的宗教性”。然而，相比之下，唐君毅和牟宗三后来著书所阐发的“儒家的超越精神或宗教精神”，随

着新儒家学术地位的提高而逐渐被海内外同行所重视。

（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任继愈提出了“理学宗教论”，随后接连发表《论儒教的形成》（１９８０）、《儒

家与儒教》（１９８０）、《儒教的再评价》（１９８２）、《朱熹与宗教》（１９８２）等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儒家与儒

教、儒教与宗教、儒教的形成变化过程、儒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任先生的观点得

到其后学的认同和发挥，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儒教宗教论派”。冯友兰、张岱年等学者则提出

了相反的意见，认为“道学”或“理学”是哲学而非宗教①。

概括（Ｂ）：从１７世纪以来，至少有过三次规模较大的争论。

（１）１７ １８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可以说是一场国际性的大讨论，参与者包括中国士大夫、欧

洲传教士、罗马教廷和清朝皇帝等。虽然这场争论涉及很多问题，但其实质在于，“译名之争”所涉及

的“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即儒家经典里的“天”或“上帝”是否具有欧洲概念“Ｄｅｕｓ”（Ｇｏｄ）的宗教意

涵。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为了强调中国礼仪与天主教教义的兼容性而根本否认儒学的宗教性，反之，

其他传教士则大多肯认中国礼仪的宗教性，把儒家视为“异教”或“异端”。

（２）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康有为、章太炎、欧阳竟无、梁漱溟等一批著名思想家都卷入了这场

争论。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称儒家为“儒教”，孔子为“教主”，并于２０世纪初创“孔教会”，任“总

会长”。而欧阳竟无从“宗教即迷信”的立场出发，只认为“基督教是宗教”，并在“孔佛不二”的意义上

否认“儒学是宗教”。梁漱溟则强调“宗教信鬼神、讲来世”，“儒家是礼教而非宗教”，甚而提出了“中

国无宗教”的口号。章太炎也否认“儒家是宗教”，而持儒家为“哲学中间兼存宗教”并非“宗教中间含

有哲学”的观点。

（３）２０世纪中叶以来，情况有所变化，肯认“儒学的宗教性”似乎渐成主流。例如，胡适在《中国

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就肯认了中国的宗教传统；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强调，“礼教”即

“宗教”，儒学不仅仅是哲学，而且是美学和宗教，是一门集哲学（理学）、美学（诗教）和宗教（礼教）于

一体的大学问，探讨儒学的宗教层面对于克服儒学研究的“浅薄化”、“孤隘化”有重要意义。１９５８年

元旦，中国港台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

言》，标志着当代新儒家在“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上已初步形成“共识”。而大陆著名学者任继愈长期

以来一直坚持认为，儒家是“特殊形式的宗教”，形成于汉而完成于宋，至宋以后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

宗教。此后，“儒学的宗教性”便成了儒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如杜维明的《论儒学的宗教性》，陈来

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李申的《中国儒教史》等。但是，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

争论并没有结束，至今有些学者仍坚持认为“儒学是‘学’不是‘教’”，对“儒学之为儒教”甚至“儒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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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教性”表示怀疑。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去①。

概括（Ｃ）：自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教至今，发生过三次大争论。

（１）第一次争论是发生在基督教内部的“礼仪之争”，利玛窦为了打开传教局面，允许那些保持祭

孔、祭祖传统的儒者加入基督教，他在给耶稣会的报告中声称，这些礼仪活动只有纪念意义，没有宗

教意义。其实，这种说法只是传教策略而已，况且未能得到基督教内部的公认。利玛窦死后，其传教

策略遭到改变，以致引起了“基督教与中国儒教国家的冲突”。此后，关于“祭孔祭祖是不是宗教活

动”、“儒教是不是宗教”，在基督教内部争论了两百多年。

（２）第二次争论发生在２０世纪初，康有为主张改革儒教，他的学生梁启超起初追随，也力主“儒

教就是宗教”，但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１９０２），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此后，

这种观点逐渐流行。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首先取消了学校中保存的尊孔读经制度，不

久又宣布“儒教不是宗教”，主张“用美育取代宗教”。数年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再

三指出儒教只是“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此次争论后，“儒教不是宗教”、“中国古代是无宗教

国”等观点，成为中国学界的定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著作的立论基础。

（３）第三次争论始于１９７８年底，任继愈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儒教是宗教”的演

讲，接着多次发表讲演和文章展开论证。然而，在近十年间几乎没有一人赞成。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９年，

何光沪、赖永海、谢谦、李申等人以不同形式赞同“儒教是教说”，但加上任先生，明确支持此观点的学

者共５人。李申著《中国儒教史》（两卷本，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出版后，支持者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

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反对者则认为，该书是“国家级的豆腐渣工程”，是

“不通训诂、没读懂古书的结果”②。可围绕该书的争论结果是，更多的人接受了“儒教是教说”，下列

事件有标志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５），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和国际儒学联合会合作召开了“儒学、儒教与宗教学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６），《中国宗教报告（２００９）》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介绍。但总的来

看，儒教研究至今还较薄弱，还停留在论证“儒教是教”阶段，而且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常常遭到一些报

刊和学者的拒斥，儒教研究的正常开展尚需时日③。

概括（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其他几种新近观点。

（１）如果从明朝天主教入华传教算起，儒教之争的确是一个老问题，但它又是一个常新的问题。

因此，从问题的提出来看，在２０世纪初以来中国学界的儒教之争中，下列四大事件特别值得注意：

（ａ）２０世纪早期，康有为等人的创立孔教活动，以及引发的批判孔教运动；（ｂ）１９５８年元旦，牟宗三、

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ｃ）１９８０年，任继愈发表的《论

儒教的形成》以及引发的相关争论；（ｄ）１９８０年《文史哲》杂志刊发的“‘儒学是否宗教’笔谈”，１９９０年

出版的李申著《中国儒学史》，以及引发的“孔子２０００网站”上展开的儒教问题争鸣④。

（２）自１９７８年任继愈提出“儒教说”至今，中国学界的儒教研究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ａ）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中心议题为“儒教是否宗教”；（ｂ）１９８０年代中期至２０００年，主要议题为

“儒教是什么性质的宗教”；（ｃ）２００１年以来，突出议题为“重建儒教的途径”。现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

“大陆新儒家”及其影响下的理论和行动，看作“现代中国的儒教运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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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然而，关于后一种概括，黄玉顺提出了异议。他尖锐地指出，这种概述的言下之意在于，经过

上述三阶段的讨论，大家已承认“儒家或儒学就是宗教”了，其实这个判断并不符合实际，这些年来一

直存在争议，而新一轮的争论便起因于“曲阜拟建教堂事件”。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９日，新华网发表的有关

报道引起了儒家学者的高度重视；１２月２２日，“中国儒教网”、“儒教联合论坛”等联合发布了十位学

者的《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并在网上广

泛征集签名；１２月２６日，黄玉顺发表了《反求诸己：儒者何为———关于曲阜拟建基督教堂事件的几点

思考》，该文除了表态“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堂”，主要意在提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如果像《意

见书》里明确提出的那样，要求政府将“儒教”列为与佛教、道教、回教和基督教具有“同等身份”，享有

“平等地位”的五大宗教之一，是否将给“儒家儒学事业”带来许多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该文就此问

题所作出的肯定回答，既得到了一些儒学学者的支持，也引起了一些“儒教论者”的反对，而围绕上述

问题所形成的两派不同观点便是新一轮儒教之争的具体缘由①。

（二）本文的反思立意

上述数种概括未必十分全面，也难免因概括者们不同的学术立场而带有不同的理论倾向，但若把

它们综合起来，使之相互参照，加之相互补充，则可使我们相对客观地把握这场儒教之争的大致过程和

整体意义。总的来看，这场旷日持久的儒教之争，可说是与近几百年来中华民族“认知他者与重塑自我

的心路历程”形影相随的，这一情形尤为明显地反映在前述几次比较集中或较大规模的争论的时间起

点上。若由这种意义上的时间节点来深刻反思历次争论的主要起因，至少可作出如下几个基本判断：

首先，前述第二、三种概括说法所追溯的最初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其实并非只是“发生在

基督教内部的一场关于传教策略的争论”，也并不简单意味着“‘Ｄｅｕｓ（Ｇｏｄ）译名之争’所涉及的儒学

的宗教性问题”，而应该更有历史感，也更深刻地将其理解为，在中西方文化传统初始相遇、碰撞与冲

突的背景下萌发的一大难题———如何认识中西方文化、思想和社会的异同，特别是何以理解作为中

西方文化之主流传统的儒家与基督教的异同②？

其次，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始于康有为等人主张“儒学宗教化、国教化”的儒教之争，其前后历史

背景则可使我们深思，中国近代史上的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

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所反映的那段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中华民族心路历程，这就是在

惨遭西方列强侵略、西洋文化冲击的氛围下，痛思中国之所以陷于弱势、被动挨打的多重原因，深刻

反省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的过程。如果说这段民族心路历程在中国思想界充满了“中西古今之

争”③，那么，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变法前后所掀起的“儒学宗教化、国教化运动”，其初衷或主旨“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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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见黄玉顺：《前言》，《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第１ １１页。

正如著名法国汉学家谢和耐（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ｅｒｎｅｔ）指出，中西方文明传统的差异是一个特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切入此项研究的

最好办法，或许就是考察中西方文明在明末所发生的最早交流及其反应，因为那时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并与中国最有文

化修养的阶层建立了联系，这就在历史上使两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欧亚社会首次开始了真正的交流（参见［法］谢和耐：《中国和基督

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中译本序”）。

关于“中西古今之争”这种提法，似有必要多说几句。在近些年的相关研讨中，有些海内外学者援引冯契先生的观点，即把

“古今中西之争”称为中华民族自“五四”以来所遇到的“大问题”（如杜维明先生就持此观点，参见《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杜维明、张

世英、黄鰓森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孙熙国、李翔海主编：《北大中国文化研究》第１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

页）。从原初文献来看，冯契先生是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视角来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出处为《古今中西之争与哲学革命———兼论中

国近代哲学的特点和规律》（与季甄馥合写，《哲学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８期）和《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绪论：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

革命》（冯契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在后一种专著里，他较为具体地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

向何处去’的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解放，才能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奴役？一百多年来的志士仁人就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前仆后继。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自

己的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引导我们这个民族走上自由解放道路。”（详见该书上册，第４ ５页）若从学术视野

更开阔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来看，笔者认为，“中西古今之争”较之“古今中西之争”更能清晰地表明“问题的由来”。尽管海内外学者对

于“中西”、“古今”两对概念有大量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但就前述“大问题”而言，“五四”以来的激烈争论却如本文前面简要分析的，是

因明末清初以降中西方文化的相遇、冲突与磨合而引发的，这就是说，先有“中西比较及其争论”，才衍生出“古今比较及其争论”。



保种、保教”便表明，这时中国思想界的中西古今之争已从“器物层面”经过“制度层面”而深及作为文

化之内核的“精神层面”，此后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像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梁漱溟

等关于儒家或儒学的不同态度、激烈论辩甚至强烈批判，其思想意义显然也不只局限于“儒教之争”，

而是应该理解为文化比较视野下的中西古今之争的拓展与深化。

再次，中国学术界的最近一次儒教之争，则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拉开序幕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学术界的新一轮儒教之争

既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又是接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展开的。

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我们正面临开放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正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我们有吸收外

来有价值的文化充实自己的优良传统，也有故步自封的保守习惯。民族文化瑰宝黏附着污垢。创建

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先要清理好我们古老的地基……‘五四’以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研究，唯独对影响中华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的儒教，

没有认真清理，以致有许多本来可以找到说明的道理，看不明白，说不清楚。不研究儒教，就无法正

确认识古代和当前的中国社会。”①

综合以上几重判断可以肯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日渐强盛，致力文化繁荣发

展，重塑文化自觉性与主体性的今天，重新反省前述儒教之争过程确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是抱着这种当下的精神关切与文化使命，为了便于梳理儒教之争的现存问题、特别是晚近争论的

要点、难点或疑点等，笔者尝试如下学术反思步骤：从最近一轮的儒家之争入手，首先尽可能客观地

再现此次学术争论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倾向；接着联系历史上其他几次争论，扼要评述三十多年来的

争论焦点，以期深析以往论争的理论得失，尤其是现存的学术难题，从方法论上推进日后研讨。

二、“儒教论”的重新提出

如前所述，中国学术界最近一次儒教之争的时间起点，恰逢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初。１９７８年

底，任继愈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主旨报告“开展无神论研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重新提出了“儒教实质上是一种宗教”的论断。随后几年里，任先生接连发表演讲和论文，全面地阐

释了他所提出的“儒教论”。总的来看，任先生的专论和相关文章主要有：《论儒教的形成》（１９８０）、

《儒家与儒教》（１９８０）、《儒教的再评价》（１９８２）、《朱熹与宗教》（１９８２）、《论白鹿洞书院学规》（１９８７）、

《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１９８８）、《从程门立雪看儒教》（１９９３）、《朱熹的宗教感情》

（１９９３）、《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１９９６）、《中国儒教史〉序》（１９９７）和《〈中国儒教论〉序》

（２００５）等。上列文献里，最重要的是第一、三篇，因为这两篇论文系统而深入地表达了任先生所关切

的重大问题和论证思路，可使我们从头梳理这一轮儒教之争的学术背景和研讨立意。

（一）中国哲学史的思路

《论儒教的形成》一文，可视为任先生重新提出“儒教论”的奠基作。按他本人的解释，该文从历

史的角度论述了儒教的形成过程，即孔子的学说经历了“两次大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汉代，产生了董

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家具有宗教雏形；第二次改造在宋代，产生了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这是儒

教的完成。这个演变过程是伴随着封建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经历了千余年的时间。宋

明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停滞以至僵化，儒教起了积极维护作用②。上述解释里提到的“历史的角

度”并非泛泛而论或面面俱到的，而是着眼于“中国哲学史的面貌和性质”，这一点对今天的研究者来

５“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①

②

任继愈：《〈中国儒教史〉序》，原载《中国哲学史》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又见《任继愈宗教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５３６页。

参见任继愈：《儒教的再评价》，原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２年第２期，又见《任继愈宗教论集》，第４９４页。关于这两次大改造

的论述，详见《论儒教的形成》和《儒家与儒教》两篇论文。



说尤为值得留意。

（１）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教

任先生首先指出，中国哲学史的面貌和性质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绝大部分是封建社会的，中国哲学史主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发展的，因此，中国封

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和历史进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他说：

　　这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

醉欺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为了使儒家更好地发挥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

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工改造，逐渐使它完备细密，并在一个

很长时间内，进行了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

想，将儒家搞成了神学。这种神学化了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

个庞大的儒教体系，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和延长其寿命，起

了十分巨大的作用。①

（２）儒教的形成与作用

正是基于前述总体判断，任先生具体地论证了儒教的形成过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所继承的

是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其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

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但在先秦，儒家还不是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而与其他各家争鸣。

而到汉代，儒家学说之所以经历了第一次大改造，就是为了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宗法专制国家在意识

形态上的需要，这就使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之口，宣传适合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同样，

儒学的第二次大改造也是为了适应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需要，自唐朝韩愈推崇《大学》，李翱尊崇《中

庸》，直到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全国通用教科书，宋明理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儒学造神运动

的完成。任先生指出：

　　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拜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教派及传法

世系即儒家的道统论……儒家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僧

侣主义、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心内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

轻视生产，这些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具备的落后宗教内容，儒教应有尽有。②

关于上述两次改造及其社会作用，任先生指出，“董仲舒的改造”已使孔子的面目不同于春秋时

期，“朱熹的改造”则与孔子的思想相去更远；汉代中国封建社会正在上升时期，配合其政治要求而形

成的儒教，其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第二次大改造的消极作用则是主要的，因为宋明以后中国封建

社会进入后期，但不幸的是，资本主义萌芽却没有正常发展的机会。

（３）儒教与中国现代化

任先生潜心考察儒教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作用，旨在深刻反省儒教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明代

（１６世纪）以后，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世界上开始从先进趋于落后，虽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的生产关

系日趋腐朽，但儒教对人们探索精神的窒息，也使得生产技术、科学发明的步伐迟滞。中国封建社会

特别顽固，儒教对人心的牢笼应是原因之一。但在指出上述原因的同时，任先生明确地划分了孔子

与儒教的界限。自五四运动以来，进步的革新派认为，孔子是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必须“打倒孔家

店”，中国才能得救。当时人们还不懂得历史地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误把“春秋时期从事政治

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孔子”与“汉代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捧为教主的孔子”混为一谈。对于作为教育

家、政治思想家、先秦儒家流派创始人的孔子，我们应该给以全面而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关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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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任继愈宗教论集》，第４６８页。

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任继愈宗教论集》，第４７８页。关于儒教的内容，同时参照《儒家与儒教》一文，《任继愈宗教论

集》，第４８４ ４９３页。



历史功过的不同观点，是一个学术争论问题。然而，儒教的建立标志着儒家的消亡，这是两笔账，不

能混同。如果说“孔子必须打倒”，这是不对的；如果说“儒教应当废除”，这是应该的，因为儒教已成

为我国现代化的极大思想障碍。任先生提出：

　　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人们，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它是

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国人民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有了儒家

的地位，就没有现代化的地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就要让儒教早日消亡。①

（二）世界史的考察

从任先生的论证思路来看，《儒教的再评价》（１９８２）是两年前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的续篇，它

承接前文来考察如下问题：儒教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这是否具有“世界史的共性”，与佛教、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都兴盛于中世纪的原因有无关联？同时，儒教的独特个性是什么，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究竟起了什么影响②？

（１）中世纪世界史的共性

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在中世纪分别成为不同国家的统治思想的，这

表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离不开宗教，也为宗教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中国也不例外。为什么这么

说呢？任先生主要是从封建制与奴隶制、中世纪宗教与原始宗教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解释的。

首先，封建制不同于奴隶制。奴隶制下的奴隶不具有人格，奴隶主是靠暴力与刑罚来进行统治

的，没必要对奴隶进行“虚伪的说教”，许诺“来世的天国”。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个体经营的劳动者，有

自己的小块份地和相对的人身自由，统治者的剥削方式改为租税和劳役，除了暴力与刑罚，还需要从

思想和精神上来加强统治，而农民很容易接受宗教所宣传的蒙昧主义，因为他们没文化，不了解人间

苦难的真实原因，无力摆脱受奴役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也需要用宗教来涂上

“神圣的油彩”。

其次，中世纪宗教不同于原始宗教。进入封建社会后，部分原始宗教发展为“人为宗教”。如果

说原始宗教所反映的主要是自然界的异己力量，人为宗教则主要是反映了社会的异己力量，其一般

特点在于，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与社会伦理密切配合，使宗教的善恶标准打上统治阶级道德的烙

印，为中世纪普遍存在的特权、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辩护。同时，“人为宗教”培养了一大批神职人

员，形成了严密的教会组织，有自己的寺院经济。从社会内容和历史作用来看，“人为宗教”既是封建

制的精神支柱，也是封建性的社会阶级力量。

（２）儒教的共性与个性

儒教既有中世纪宗教的共性，也有独特的个性，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关于

这种共性与个性的具体分析，构成了《儒教的再评价》的主要内容，任先生接续《论儒教的形成》的考

察立意，即儒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主要提出了下述几个论点。

（ａ）“三纲五常”被奉为“神圣的教条”。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宗法制度发展得比

较完备。为了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统治者都把“三纲五常”奉为天经地义，将宗法思想宗教化。例如，

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宣传天人感应，上天能干预人事，神能赏善惩恶，宋明儒教吸收佛教理论，用

“理”或“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把只存在于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和价值标准异化为绝对

永恒的神圣秩序，这二者虽在理论形态上有精粗之分，但目的和作用并无不同。

（ｂ）“奉天法祖”是一种宗教观念。儒教不重视个人的生死，却十分重视家族的延续。在封建宗

法制度下，个人依附于家族，以断绝“家族血食”为大罪，个人的生存目的和意义就是承续祖宗余绪，

维系家族延续，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宗教的。

７“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①

②

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原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１期，新见《任继愈宗教论集》，第４８３页。

参见任继愈：《儒教的再评价》，《任继愈宗教论集》，第４９４页。



（ｃ）“上学下达”也是一种彼岸世界。儒教不主张出家，注重人伦日用之常，带有很强的世俗性。

然而，这种世俗化是宗教发展的一般趋势，是适应现实生活的一种表现。与其他宗教不同，彼岸世界

在儒教那里并非先虚构出来的，而是由“三纲五常”转化而成的。所谓的“上学下达”、“极高明而道中

庸”①，就是主张从下学人事去上达天理，在人伦日用之常中追求彼岸世界。

（ｄ）儒教是“三教合一、四者结合”的产物。这里的“三教合一”就是指，儒教以儒家的封建伦理纲

常名教为中心，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修行方法，加上繁琐的思辨论证形式，形成了一个体系严密、

规模宏大的神学结构；“四者结合”则是指，儒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这

四者完整地构成了中国中世纪神学的基本因素。

（ｅ）儒教就实质而言是一种宗教。儒教常以反宗教的姿态出现，并猛烈抨击佛教和道教，这使有

些史学家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中世纪那样黑暗的神学统治时期。这种误解的问题在于，一是

只看到儒教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形式，而忽视了其宗教实质；一是只看到儒教具有丰富的哲学

思辨内容，而忽视了其宗教思想核心。任先生强调：宋明儒教不同于先秦儒家，实质上是一种宗教，

带有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特征；“儒教有时以反宗教的面貌出现，实际上用适合封建宗法制的民族形式

的宗教，以更加入世的姿态把人们引入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的死胡同”②。

（三）后继争论与基本问题

自任先生重新提出上述儒教论，我国学术界近三十多年来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诸如儒学能否被看成“一种宗教”甚至“国教”？儒家是否相信“上帝、鬼神、天堂、地狱”等？“儒、释、

道”三教的联系与区别何在？所谓的“儒教之教”主要意指什么？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宗教定义或宗

教概念”？儒家或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或“超越性”？儒家或儒学与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或政治究竟

属于何种关系？儒家或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国文化前途等究竟有何种影响，主

要是消极的作用还是积极的影响？是否应该重建或承认“作为宗教的儒教”，其积极作用或不良后果

又将如何……

就逻辑或学理而论，上列诸多争论问题皆可归结为两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即“儒学、儒家或儒教

的本质与作用问题”，而其中“本质问题”又可谓整个争论中的根本问题。这也就是说，争论者们对所

有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在根本上均取决于“如何理解儒学、儒家或儒教的本质”。再从历史或实际来

看，前述最近一次儒教之争也的确是起因并立论于这一根本问题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可本着逻辑

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力求提纲挈领，主要抓住下述几个要点来反思这场问题交错、众说纷纭的

儒教之争。

三、关于理学或道学的性质

前一部分的文献概要表明，任先生所提出的“儒教论”并非笼统地讲“儒家或儒学”，而主要是指

“理学或道学”实质上是一种宗教———“一种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下引数语可以确证：“儒家

与儒教不是一回事”；“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中国学术界

一般认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属于哲学，本文认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属于宗教，他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宗

教体系服务的”；“宋明理学体系的建立，也就是中国的儒学造神运动的完成”③。上述新论断一提出

来，随即就在中国哲学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少同行纷纷撰文商榷，其中尤以前辈学者张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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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任先生关于“超世间的精神世界”或“彼岸世界”的解释，宋明儒教所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指教人们不用改造世界，

只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即可成为圣人。参见任继愈：《朱熹与宗教》，《任继愈宗教论集》，第５１５页。

参见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１７５页；任继愈：《儒教的再评价》，《任继愈宗教

论集》，第５０２页。

这几个论断依次参见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１７１、１７２页；任继愈：《朱熹与宗

教》，《任继愈宗教论集》，第５０４页；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任继愈宗教论集》，第４７８页。



和冯友兰的观点最有针对性。

张岱年先生以梳理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范畴而见长，他写的《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一文，便

是通过厘清“道学”、“理学”和“心学”等概念来阐明理学的主要特点的，其基本观点为：“理学基本上

是先秦孔孟学说的进一步发展，虽然探讨了佛老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吸收了佛老的一些思想观点，而

其基本倾向是与先秦儒家一致的”；“理学是哲学而非宗教”，因为“理学不信仰有意志的上帝，不信灵

魂不死，不信三世报应，没有宗教仪式，更不作祈祷……”①

精于中国哲学通史研究的冯友兰先生，则着重阐释了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他主要提出了

如下观点：（１）所谓“道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讲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和自然的关系、个人和

社会的关系、个人发展的前途和目的，像“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人三才”、“究天人之际”等传统的说

法，都旨在说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和自然的关系；道学“以‘仁、义、礼、智’为四德”，且“以‘仁’为

最基本的道德”，则表明了人的根本规定性、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所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等。（２）近来的

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些学者倾向于用“理学”一词来代替“道学”，其实“理学”这个名称出现得较晚，

而“道学”在南宋就流行了；历史研究者要用一个名称，最好用出现最早的、当时习惯用的，即“名从主

人”；“理学”一词使人误以为就是“那种与‘心学’相对的理学”，不易分别“道学”中的程朱、陆王两派

的同异，只有用“道学”才能概括理学和心学。自清初以来，“道学”与“理学”互相通用，现在仍可通

用。（３）若像任继愈论证的那样，“天地君亲师”就是儒教崇拜的对象，那就首先应该证明，“天地君亲

师”是神，孔子是个半人半神的人物。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提出“天地君亲师”作为“三本”的是荀子

（《荀子·礼论》），作为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唯物主义者，他能把“天地君亲师”说成是神吗？“天地君

亲师”里，“天地”在中国古人那里都泛指自然界，“君亲师”显然都是人而并非神；孔子的祖先世系，史

料中有详细记载，无论后世的皇帝给他什么封号，他总是个人，没有什么神秘的或可怀疑的地方，这

样的人能说是教主吗？儒家所尊奉的《五经》《四书》，都有来源可考，并非出于神的启示，这样的书能

说是宗教经典吗？“这样地一考证，如果说道学是宗教，那就是一无崇拜的神，二无教主，三无圣经的

宗教，能有这样的宗教吗？如果说这也是宗教，那恐怕就是名词的滥用”②。

“理学或道学的性质”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成为最近一次儒教之争的焦点问题，就是因为“这不是

什么名词之争，它实在关系重大”（任继愈），“宋明理学在中国的思维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张岱

年），“道学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最大的派别”（冯友兰），“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即中国哲学发展史”（任

继愈）③。关于这一争论焦点的重要理论意义，任先生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的“出版说明”里一言以

蔽之：“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关系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理解，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事关全

局的重要问题④。正因如此，起初三四年间（１９７９ １９８３）发表的争论文章，几乎全是着眼于中国哲学

史的演变线索来辨析理学或道学的性质问题的。除了前述任、张、冯三位先生的观点，可以再举如下

数例。

例如，李国权、何克让合写的“儒教质疑”，主要是从儒家学说的原始形态和流传过程来反驳任先

生《论儒教的形成》一文的“大前提”与“核心论点”的，即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来就是直接继承了殷

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儒教（即变成宗教的宋明理学）是孔子学说经过

“两次大改造”的产物；又如，崔大华所作的《“儒教”辨》也是从儒家学说的思想来源，从先秦儒学到宋

明理学的发展过程来进行商榷的，认为任先生“把儒学的发展过程看成一个造神运动过程”，是不符

合中国思想史的；再如，李锦全发表的《是吸收宗教的哲理，还是儒学的宗教化》则着重指出，虽然朱

９“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①

②

③

④

详见张岱年：《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原载《哲学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９期，又见《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５０ ６２页。

详见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原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２年第３期，又见《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７５ ９２页。

以上四个论断依次参见下列几篇论文：《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略论道学的特

点、名称和性质》和《朱熹与宗教》。

参见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出版说明”。



熹的理学含有不少佛老思想成分，但主要是吸收二者的哲理来论证儒家的伦理哲学思想的，所以若

能全面地考察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便得不出“朱子之学是宗教”这种不够公允的结论①。

通过较为细致地梳理如上早期争论文章，不但可以客观地再现最近一次儒教之争的理论焦点暨

根本问题，而且有助于我们进而跟踪另一个焦点问题所扩展的论争范围及其理论分歧，这就是围绕

一个“教”字来争辩“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从而将早期的“理学或道学的性质之争”推向了“儒学传

统的本质之争”。

四、关于“儒教”之“教”

如何理解一个中文的“教”字，显然事关怎么解释“儒教”或“儒学”，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存在已久，

但较之历史上的其他几次争论，它在最近一次儒教之争中反映得更加突出，已然变成焦点问题之一，

争论者们的理论分歧也愈发明显了。崔大华发表于１９８２年的《“儒教”辨》，可把我们引入这一争论

背景。

《“儒教”辨》一文，是从“教”字入手来辨析“儒教”的性质的。作者较为全面地指出，广义而言，

“儒教”之说由来已久，而对“儒教”之“教”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致有如下三种不同的理解：（１）早期

儒家学者把“教”字理解为儒家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即《中庸》讲的“修道之谓教”和孟子说的“教亦多

术矣”。（２）魏晋以后，随着佛教、道教与儒家逐渐形成鼎足而立之势，文人学者常把儒、释、道并称为

“三教”，如“《吴书》云：吴主问三教。尚书阚泽对曰：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设教，诸天

奉行”；梁武帝倡“三教同源”；白居易著《三教论衡》等，这里的“教”字皆指三家的整个学说或思想体

系。（３）现代有些学者认为，儒家学说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在思想本质、理论形式和社会作用上都

变成了如同基督教、佛教等的意识形态，故称“儒教”。这个“教”字既不是特指儒教的教育内容和方

法，也不是泛指儒家的思想体系，而是专指“某个阶段的儒家的宗教本质”。如胡适早就讲过：“理学

是什么？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任继愈近来发表的《论儒

教的形成》和《儒家与儒教》，则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周密的论述。该文根据以上分析认为，前两种理解

作为历史的思想资料已毋庸置辩了，但第三种观点却是很值得商榷的②。

从新一轮儒教之争前十几年间（１９７８ １９９３）发表的文章来看，上述对儒教之“教”字的理解，可

以说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例如，在论证“理学是哲学而非宗教”时，张岱年简要地说明：“自南

北朝隋唐以来，有儒道释三教之说。其所谓教，泛指学说教训而言……儒教即是儒学，并非一种宗

教。”冯友兰论及“儒家是不是宗教”时也明确地指出：“中国本来所谓三教的那个教，指的是三种可以

指导人生的思想体系，这个教字，与宗教这个名词的意义不同。宗教这个名词，是个译文，有其自己

的意义，不能在中文中看见一个有教字的东西，就认为是宗教。如果那样，教育岂不就等于宗教化了

吗？教育也是一个译文，有其自己的意义，不能因为宗教和教育都有一个教字，就把它们等而同之。

实际上没人这样做。”③又如，在两篇相继探讨“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文章里，牟钟鉴、张践认为，中

国史家习称的“儒道释三教”，其“教”字乃是“教化”之义而非“宗教”之称，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根据

儒家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底蕴，也是这样来强调其教化意义，而难以接受“儒家是宗教”的观

点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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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以上三篇文章原载《哲学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７期、１９８２年第６期及《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３年第３期，均收入任继愈主编：《儒教

问题争论集》。

参见崔大华：《“儒教”辨》，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１１２ １１４页。

上引两种解释，分别参见张岱年：《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任继愈主编：《儒教问

题争论集》，第５６、８８页。

这两篇论文原载《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１期、１９９１年第１期。这里引用的具体观点可参见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

集》，第２４１、２６４页。



与上述理解相反的论争倾向，即通过重新论辩“教”字来认定儒教的宗教性质，大约形成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我们可通过具体分析一份文献———《文史哲》（１９９８年第３期）刊发的《“儒学是否

宗教”笔谈》来感受这种论争倾向及其引发的理论分歧。在这组笔谈里，李申针对以前的观点指出：

“说儒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是把教化看作今天的教育。其实教育也有两种，世俗的教育是

教育，宗教的教育也是教育。教化也有世俗的教化和宗教的教化，名词本身决定不了事物的性质，说

儒教是教化之教并不能够说明儒教就不是宗教，问题要看是否在神的名义下进行教化。”接着，他把

“教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较为具体地考释了董仲舒的教化论以及朱熹的教化观。张立文则通过

大体区分两种宗教形态，“体制化的宗教”与“精神化的宗教”，并以印尼华侨的儒教信仰、香港的“孔

教学院”和新加坡的“孔教学会”等为事实根据，更为尖锐地指出，所谓的“教化”之“教”与“宗教”之

“教”，其实是“人为区别”的，因为任何体制化或精神化的宗教都具有教化功能，并一直发挥着教化作

用①。在晚近发表的一篇综述里，李申又专就“儒教的名称”解释道：“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从

事的教育、教化。这个教育、教化不仅是指学校教育，而且是对广大民众的教化。这个“教”并非现代

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癨进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设教”，而“神道设教”的意思就是“宗教”②。

比起上述直接强调“教”字的宗教意思的观点，这组笔谈里几位前辈学者的说法显得更耐人寻

味。在蔡尚思看来，原始的儒学就是“学”而不是“教”，也是教育、教化而不是宗教、神教。如果硬要

把儒学宗教化，有些先例可援，像董仲舒等汉儒的神学化，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的佛教化和道教

化，康有为等人创办孔教……但这些毕竟都是没有道理、不合事实的。宗教的最大特点是有“他界”

与“来世”等，孔学却根本没有。蔡先生自信地讲：“据我数十年来的研究，敢断定儒学不是宗教！”

季羡林则认为，“学”只是一种学说，“教”则是一种宗教。要想从“教”的方面来回答儒教问题，先

必须了解什么叫“宗教”。按照旧版《辞源》，所谓“宗教”是指“以神道设教，而设立戒约，使人崇拜信

仰者也”。仔细分析一下，这里包括四个条件，即要有神，要有戒约，要有机构或组织，要有信徒崇拜

者。若拿这些条件来衡量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则必会发现，孔子在世与去世的相当长时间，只能称之

为“儒学”，没有任何宗教色彩。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孔子被神化了，到了唐代“儒、释、道”并称“三

教”。到了建圣庙，举行祭祀，则儒家完全成为一个宗教。因此，季先生认为，从“儒学”到“儒教”是一

个历史演变过程。无独有偶，佛教也经历了一个从“学”到“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总之，讨论“儒学”

或“儒教”，要有发展的观点，不能执著于一端。

张岱年回忆道，大约十年前，梁漱溟先生曾说：儒学不信鬼神、不讲来世，所以不是宗教。我当时

很同意梁先生的意见。近年来我又思考这个问题，假如从广义上理解宗教，虽不信鬼神，不讲来世，

而对人生有一定理解，提供了某种人生信念，能起指导生活的作用，也可以把儒学称为宗教。我们可

以说，“孔学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若把这段回忆与《论宋明理学的基

本性质》一文相比，张先生的看法显然有所变化。他温和地指出，对于宗教和儒学都可以有不同的理

解；根据对于宗教的某种理解，可以说儒学是或不是宗教；对于儒学也可以或褒或贬；希望学界同仁

对此类问题采取宽容态度，要尊重不同意见③。

如果能把以上分析的这组笔谈看作一份难得的学术争论文献，以笔者所见，其难得之处可从两

方面来加以辩证理解：一是“有约而不同”，这不仅是指前述多位作者应约而就同一个问题直言了不

同的观点，更难得的是，这些观点为推进研讨所提供的不同思路及其学术启发，如蔡先生所强调的

“原始儒教”可启发我们“回到源头”；季先生所指点的“从学到教”，既可提示我们“注重过程”，又能把

１１“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①

②

③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详见李申：《教化之教就是儒教之教》、张立文：《关于儒学是“学”还是“教”的思考》，任继愈主编：《儒

教问题争论集》，第４２３ ４２７、４１９ ４２３页。

参见李申：《儒教与儒教研究》，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２００９）》，第１４７页。

以上三位先生的说法，详参蔡尚思《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季羡林《儒学？儒教？》、张岱年《儒学与儒教》三篇文

章，见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４１３ ４１５、４１２ ４１３、４１１ ４１２页。



研讨思路拓展至宗教史与文化史的比较视野；张先生所认可的“不同理解，或褒或贬”显然是在提倡，

学术争论要有宽容大度的胸怀。二是“不约而同”，这主要是指研究进展上的趋同或共识，尽管这组

笔谈的作者们在“教字是否意指宗教、儒家是否就是宗教”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而严重的分歧，但

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宗教”一词，这便意味着儒教之争进展至

此已越来越聚焦于宗教定义或宗教概念问题了。但在就此关键问题加以方法论深思之前，我们尚应

梳理另外三个相关的论争要点，这就是关于“儒学的宗教性”、“重建儒教”和“承认儒教”的争论。

五、关于“儒学的宗教性”

海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最早是在唐君毅、牟宗三等人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

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里明确提出来的，其主要论点见于该宣言的第五部分“中国文化中之伦理道

德与宗教精神”。这部分内容旨在纠正中外人士长期以来抱有的“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中国文

化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而缺乏“宗教性的超越情感或宗教精神”。该宣言则指出，虽然

中国没有“像西方那种制度的宗教教会与宗教战争”，也没有“独立的宗教文化传统”，但这恰恰证明

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超越情感及宗教精神”与伦理道德精神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在中国

《诗》、《书》中，明显可见“上帝或天的信仰”；在中国家庭里，至今还有“天地君亲师的神位”；中国人

“祭天地祖宗之礼”中，也不能说没有宗教性的超越情感；更不可忽视的是，就中国人的道德理想而

言，历代思想家都很重视的“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和“天人同体”等观念，尽管所谓的

“天”有各种不同的意义，但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显然是指“有人格的上帝”，是超越现实的个人与人际

关系的，这便使中国文化能“天人交贯”———既使“天由上彻下以内在于人”，亦使“人由下升上而上通

于天”①。

在改革开放后的新一轮儒教之争中，最重视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学者首推郭齐勇，他是通过考察

当代新儒家的宗教观来接着阐释这一问题的。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等，虽然承

认宗教，特别是佛法的价值，但他们均受科学主义氛围的影响：梁氏认为宗教属于未来人类的人生路

向，当今却应予以排斥；熊氏则力辩儒学并非宗教，严格划清儒学与宗教、佛学的界限。他们所要回

答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或儒学传统中何以没有西学里最有价值的科学与民主。第二代人物唐君毅、

牟宗三等，只是从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才开始肯定宗教的价值。他们移居海外后进一步认识到，

西方文化中最有深意的并非别的而是宗教。因此，他们出于抗衡西方文化挑战、护持中国文化精神

的心结，转而以新的视域来开掘、诠释儒家或儒学所蕴含的宗教精神。第三代人物杜维明、刘述先

等，具有开放宽容心态，对西方宗教有更全面的理解。他们基于唐君毅、牟宗三等的观点，借助西方

存在主义或其他宗教学家、神学家关于“宗教”的新界定和新诠释，积极阐发儒学的价值与意义，主动

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进行对话，进一步探讨了神性与人性、道德精神与宗教精神、终极关怀

与现实关怀、内在超越与纯粹超越等问题，尤其是阐发了宋儒的“身心”、“自我”观念的本体论意蕴和

伦理宗教特质②。

正是通过上述全面考察，郭齐勇认为，研讨儒学的宗教性问题，首先要弄清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

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区别，即前者是“涵融性”的，后者是“排斥性”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并不与

宗教敌对，也不与自然对立，而是植根于对“天、上帝、天帝”的信仰，对“天命、天道、天性”虔敬至诚，

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天地人神合一”。或者说，中国传统人文的道德精神是有宗教性的，其特点是“内

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①

②

参见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

途之共同认识》，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６３ ５６７页。

参见郭齐勇：《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中国哲学史》１９９９年第１期；郭齐勇：《儒学：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

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４１５ ４１９页。



在与外在、自然与人文、道德与宗教的和合”。这显然是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文主义的。

“总之，儒学就是儒学，儒家就是儒家。它是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的品格。你可以说它是

‘人文教’，此‘教’含有‘教化’和‘宗教’两义。它虽有终极关怀，但又是世俗伦理。它毕竟不是宗教，

也无需宗教化……我们不必偏执于‘科学’或‘知性’的傲慢，也不必偏执于‘宗教’的傲慢。了解其具

有宗教性意蕴，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儒学的认识，但它不能归结为宗教”①。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研讨意义，段德智曾这样评论：如果说中国大陆学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儒教之争主要限于“两维”，即一方主“儒学是宗教”，另一方则主“儒学不是宗教”，那么，从９０年代开

始又增加了“第三维”，这就是儒学的宗教性问题。１９９９年，郭齐勇发表的《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

性问题的反思》和段德智发表的《从存有的层次性看儒学的宗教性》，可看作大陆学者较早正面阐述

该问题的论文；此后七八年间，这一类论文就多起来了，如方朝晖、牛冬梅、张丽华、李申、景海峰等相

继在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随着前两个争论维度的式微，关于儒家宗教性问题的研讨越来越

得到强化，并渐次上升为我国当代儒学研究的主流②。

然而，今天看来，上述评论或许有些简单化了。这主要不是指该评论所提到的“强化”或“主流”

是否如期实现了，而是更想强调，我们尚需充分地意识到儒家宗教性问题的复杂性。正如郑家栋指

出的那样，“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这一陈述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模糊性的，它既可以指“儒家思想包含了

某些宗教因素”，又可以指“儒家思想发挥了某种宗教功能”，也可以指“儒家思想包含了宗教的层

面”，还可以指“儒家思想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宗教传统”③。在笔者看来，如此种种错综复杂的研

讨指向及其结论，其实无不取决于如何理解该问题表述中的“宗教性”一词的两种主要的不同含义，

即主要是将其解释为“儒学、儒家或儒教具有某些宗教的因素或成分”，拟或主要是将其解释为“儒

学、儒家或儒教在本性或实质上就是一种宗教信仰传统”。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倾向无疑会导致重大

的理论分歧，二者虽然都是在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与对话的视野下来重新认识宗教问题的，但前者

主要倾力发掘与诠释儒学、儒家或儒教传统中曾被忽视或未被探讨的宗教思想资源，而后者则主要

力图重新界定与阐明儒学、儒家或儒教传统的宗教本性或实质。

关于上述理论分歧，从前引研讨资料中就能找到典型的例证。前面提到，郭齐勇是不同意把儒

学归结为宗教，或将其“宗教化”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与新儒家第三代人物杜维明的观点相契合

的。在《论儒学的宗教性》的中文版序言里，杜维明专就概念作出了解释：“在比较文明的格局之中，

强调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性无非是要阐明儒家的人生哲学虽然入世但却有向往天道的维度。”④在作

为该书总结部分的最后一章中，他这样回答“儒学所具有的宗教性意味着什么”或“何谓成为宗教的

人的儒家取向”：“我们可以把成为宗教的人的儒家取向界定为一种终极的自我转化，这种转化既是

一种群体行为，又是对超越者的一种诚敬的对话性的回应。这个界定也是儒家对学习做人所作的界

定。……我们可以说儒家的宗教性是经由每个人进行自我超越时具有的无限潜在和无可穷尽的力

量而展现出来的。”⑤正因为上述解释思路主要是从儒学传统的人文精神，尤其是人生哲学的角度来

涵摄宗教的，郭齐勇点评道：“杜只肯定到儒学具有‘宗教性’的程度为止，即先秦、特别是宋明儒学观

念中有着信奉精神自我认同的宗教倾向，在超越自我的精神修养中含有本体论和宇宙论的道德

信仰。”⑥

３１“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详见郭齐勇：《儒学：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４１９页。

详见段德智：《近三十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晋阳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参见郑家栋：《当代新儒学史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０２、２１０页。

［美］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段德智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中文版序言”第１０

页。

［美］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第１０５页。

详见郭齐勇：《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中国哲学史》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段德智的观点则可代表另一种理论解释倾向。按照他的理解，所谓的宗教无非是对某一神圣事

物的信仰，对某一被神圣化的终极存有的信仰，因此，任何一种宗教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跟某种存

有论相关，并以其存有论为核心内容，而儒学所涵摄的宗教性也是以其存有论为核心内容的，所谓的

“儒学的宗教性”不是别的，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对最高本体的宗教式的肃穆态度和敬畏情感，就是与

最高本体相结合的宗教式企盼。如孔子讲“畏天命”，“知天命”；孟子讲“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尽

心、知性、知天、事天”；张载讲“同胞物与”；二程讲“涵养须用敬”，“一体之仁”；朱熹讲“敬字功夫，乃

圣门第一义”，“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讲“致良知”和“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等，这些说法所体现的就

是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进一步将“宗教”与“宗教性”相提并论，就这两个概念论证道：即使按照西

方早期思想家，如西塞罗、拉克汤提乌斯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理解，所谓的“宗教或宗教性”无非两层意

涵，一是信仰者对最高本体的敬仰和尊崇，一是人同最高本体结合或合一的意向，从这两层意思来

看，中国儒学所具有的宗教性便是显而易见、不容否认的事实了①。

以上分析的两个例证表明，关于儒学宗教性的研讨从一开始便显露出“概念的含混性”、“问题的

交错性”、“思路的差异性”乃至“结论的分歧性”等。因而，围绕所谓“宗教性”而展开的争论，并不简

单意味着儒学、儒家或儒教传统中是否包含某些宗教的因素或成分，这些因素或成分又能否发挥类

似其他宗教传统的作用或功能，而是从根本上关乎如何阐释儒学、儒家或儒教的核心思想或基本精

神，能否把作为中国文化之主流传统的儒学、儒家或儒教直接定性为“宗教信仰”？由此来看，关于儒

学宗教性的研讨虽然不失为一条新思路，也提出了不少有启发的新观点，但同时又把一个疑难问题

推到了争论前台，即能否把所谓的“宗教性”视同于“宗教”？让我们把这道难题留到最后梳理关于宗

教概念问题的争论时来加以深思。

六、关于“重建儒教”的论争

所谓的“重建儒教问题”最早是由康有为等人提出来的，但在近期的论争中又被注入了特别值得

关注的新立意，即把“重建儒教”视为“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或建构中华民族意识的当务之

急”，认为若不重建“中国儒教”，便无法以“儒教文明”来回应当今西方文化的全方位挑战②。

关于上述主张的晚近论证，主要见于蒋庆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首先，蒋庆对“儒教”、

“儒家”和“儒学”三个概念作出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儒教”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文明

体”，它存在于儒家的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即形成国家的“礼制”和“文制”

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与儒教相对应的是其他文明体，像“三代”时的“蛮夷”，隋唐时的佛

教、景教，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所以，“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

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时期的称号。相对“儒教”而言，“儒家”只是一个学派，如汉代以前的法家、墨

家和道家等，或如辛亥以后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而“儒学”只是儒教的具体内容之

一，如同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的关系。

其次，从历史形态与治世功能来看，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夏、商、周“三代”就已存在了，除了少

数被降为儒家的时代，儒教一直是“国教”，其本质特征就是“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正统合

一”，即国家担负着道德教化的职责，是实现儒教神圣价值的载体。儒教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大功能：

一是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的、神圣的价值基础；二是解决社会的行为规

范问题，以礼乐制度确立人们的日常生活规则；三是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上帝神癨天道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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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段德智：《从存有的层次性看儒学的宗教性》，《哲学动态》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这里所说的“新立意”，主要参见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陈明：《公民宗教与中华民族意识建构》。关于何谓“重

建儒教”，还可参见杨海文：《“重建儒教”：一个学术史描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６期。该文指出，所谓的“重建儒教”，特

指以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为代表的一批大陆当代学人近年来试图“立儒教为国教”的思想实践。



来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上述重要功能至今仍未过时，重建儒教的目的即在于，用儒教来解决当今

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

再次，重建儒教须走两条路线，即“上行与下行”并举。在儒教已崩溃的今天，首先必须走“上行

路线”，即“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主要措施包括：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

孟之道”作为立国之本写进宪法，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

度，从政者必须考过《四书》、《五经》才能获得做官资格，从小学到大学恢复“读经科”和“经学科”等。

所谓“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成立类似于其他宗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但该协会与其他宗教组

织并非平等关系，而是应该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因为儒教过去是国教，将来也

是如此。

此外，蒋庆还具体论述了“复兴儒教”的十方面内容。他总结道：儒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

的载体，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生命信仰的体现，儒教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伴随中国

儒教的伟大复兴，“重建儒教”是每一个热爱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中国人的责任①。

上述“重建儒教论”曾在“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２００５年９月，武汉）、“儒家制度化的

基础及其可能性”（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北京）和“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等研讨会上

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如在后一场研讨会上，徐友渔、何光沪、高全喜、方朝晖、李向平、袁伟时、秋风等

主要提出了下列质疑：这一套说法是否纯属信仰，有何道理可讲，能否说服老百姓？“儒教宪政制度”

是否排斥自由、民主的理念，是否与“民主宪政制度”相冲突？所谓的“上行路线”是否背离现代民主

政治原则？若把儒教当成“国教”，是否会导致神权政治？若让儒教经典进入国民教育体制，是否将

干涉信仰自由，违反政教分离原则？若把儒学上升为“王官学”，是否会导致“儒学为专制服务”②？但

较之会议期间的即时交锋，更耐人寻味的还是会下的学术批评。下面列举的几种观点，可让人感受

到个中争议的尖锐程度与杂陈意味。

例如，方克立认为，从五四运动至今，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已进入第四个阶段，即以蒋庆、康晓

光、盛洪和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它虽然是一新生事物，目前还缺乏

成熟的表现和厚重的学术成果，但已反映出若干新特征，特别是它不满足于道德文化建设的功能，而

是力图改变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鲜明政治主张，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研

究对象，至少要关注如下问题：（１）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关系；（２）它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关

系；（３）它与自由主义的关系；（４）它组成团队集体出场的政治文化背景；（５）它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

济、文化、制度设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６）它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③。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上述评论

有些过分“抬举或拔高”所谓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了④。

又如，林存光尖锐地指出，蒋庆所提出的“重建儒教构想”，通篇贯穿着对政治和文化权力的诉

求，弥漫着权力崇拜的浓烈气息。他是以“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为准绳来区分“儒家”、“儒学”与

“儒教”的，其用心可谓良苦，即推尊“儒教”而抑黜“儒家”。且不论“过去是什么样的儒教时代”或“未

来是否能再造一个儒教时代”，事实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惑仍然一如既往：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孔

子与儒家，如何诠释儒学与儒教？复兴儒学或儒教是否应该走“与权力结合的道路”？谁能够代表儒

家，什么样的“儒行”才能让世人“不以儒为戏”？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自命为儒家或儒教的代表者们”

５１“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①

②

③

④

以上论证详见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１期，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关于上述学者的质疑和蒋庆本人的回应，参见蒋庆：《“儒教重建”视野下的“政治儒学”论说———蒋庆在“第一届全国儒教学

术研讨会”上的发言》，ｗｗｗ．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２０００．ｃｏｍ。

详见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０５第６期；也

可参见方克立：《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的三封信》，《学术探索》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参见杨海文的《“重建儒教”：一个学术史描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好好思考的。的确，“复兴儒学或儒教”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因为我们的祖先经历过长达两

千年的尊儒时代，我们所要复兴的是“近世曾被批倒批臭的儒学或儒教”，所以我们首先要问：“过去

的尊儒”到底是利是害，“过去的批儒”到底是对是错？尽管这个问题错综复杂，不过，基本的立场还

是可以讲清楚的，即我们一方面需要满怀敬意地理解与诠释儒学或儒教，另一方面更需要继续严肃

认真地肃清儒教与权力结合，以及历史上的“伪贱俗陋之儒”流传下来的种种弊害。这无疑是一项很

复杂的文化工程。那么，究竟如何来建设这项伟大的文化复兴工程呢？林存光回答：我的想法很简

单，既然儒之为儒是以孔子为宗的，那就要“回归孔子”，即“回归孔子的精神路向”，这对于祛除儒教

与权力相结合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诸如传统的经学教条主义、曲学阿世的御用主义、虚妄的道统意

识，乃至当代偏执的原教旨主义、媚俗的实用主义等等，可以说是一剂最好的解毒良药①。

再如，按陈明的解释，虽然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同样面临现代性语境，但二者是有重要区别

的，即前者主要是“以宗教而非哲学”来作为理解、建构儒家文化的视角和平台，后者如牟宗三等人只

是在宗教哲学上“就教论教”，而没有进入实践领域，更没有将其与文化认同、身心安顿、政教关系等

结合起来。大陆新儒学的上述新特点，在蒋庆等人的观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蒋庆所关心的是“中

国性”（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ｓｓ）的丧失与重建问题。他认定，“中国性”是一种由儒学定义的文化性，其本质在人

性上表现为“道德”，在政治上体现为“王道”，它们来自圣贤的教诲和启示，来自天或天理，这便是蒋

庆坚信“儒学的绝对性和有效性”的原因所在。他由此主张，在中国政治中只有儒教具有宪法地位，

“儒教国教化”是实现这一构想的最佳途径。陈明就此批评道，这种构想实际上是在“儒教与中国”、

“中国和汉族”之间画等号，且是狭义的文化上的“诸夏”。如果说这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傲慢，那就是

受到了西方所谓“民族国家论”的暗示，即把作为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的汉族当成ｎａｔｉｏｎ，不但忽略了传统

文化本身的现代性升级问题，更为帝国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七块论”期待提供了理论支

持。如果说以儒教来整合全球华人———实际是汉人，几乎没有可能性，那么，“儒教国教化”将加剧国

内各族群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感则是十分现实的，并且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和威胁！

陈明接着谈了他所理解的“中华民族概念”。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生活在共和

国疆域的、具有以宪法认同为根本内容的国家认同的族群集合体、公民共同体。其次，中华民族是一

个现代性概念，主要是跟法律、政治相联系，而不是如ｅｔｈｎｉｃ是跟血缘、文化相联系。这两点所确立

的就是“重建儒教”的前提和目标。事实上，一旦把儒家文化理解为宗教，就已决定了必须将其置于

中国社会情境，而我们社会今天的主要问题就是，公民社会建构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此而论，

陈明以为，他所提出的“儒教之公民宗教说”要比“儒教国教化”更切实可行，更具有优势。所谓的“公

民宗教”，从政治哲学讲，是卢梭就政治价值的稳定确立及其对公众的号召力、认同感而提出的；从宗

教学讲，是对涂尔干等从社会视角来诠释宗教本质的思维方法的承接；从儒教讲，是从历史出发对其

功能与意义的定位和描述，以及由现实政治的调整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谋划②。

然而，对陈明提出的“公民宗教说”，蒋庆从一开始就不理会。他早在“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

会”上就回应道：陈明是从“功利的或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与儒教的，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并非儒

家的思想，儒家从未把功利或功能作为根本的立场。“公民宗教”这个概念源于西方基督教社会，在

西方并没有一个抽象的、超越基督教的“公民宗教”，如美国的“公民宗教”，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

既然中国已有儒教，还有必要建立“公民宗教”吗？如果陈明要建立的“公民宗教”就是儒教，我们没

有分歧，但只提“重建儒教”就行了，不必另讲“中国的公民宗教”，因为该词含混，容易造成误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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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林存光：《复兴儒教抑或回归孔子———评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首发于 ｗｗｗ．ｃｏｎｆｕ

ｃｉｕｓ２０００．ｃｏｍ，收入张世保编：《大陆新儒学评论》，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７年。

详见陈明：《公民宗教与中华民族意识建构》，《文化纵横》２００９年第６期；还可参见陈明的《儒教之公民宗教说》等文。



如陈明自己要创立一个抽象的“公民宗教”，即按照社会契约论，像订合同一样，由一群理性的公民来

建立一个“理性的宗教”，在功能上满足中国人信仰的需要，这是根本不行的。如果说“高调的儒教构

想”在中国不可能，所谓“低调的公民宗教”则脱离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更不可能①！

从上述几种颇有代表性、争议性的观点来看，关于“重建儒教”的构想，无论“儒教国教论”或“公

民宗教说”，的确具有双重理论特征，即不仅把儒学、儒家或儒教“宗教化”，而且更致力于将其“政治

化、意识形态化”。因而，正反两方面的争论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两个特点，尤其是后一特征展开的。

当此种争论尚处于白热化之时，段德智就留下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评论：像蒋庆等人那样把儒学

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或把儒教说成国教，虽然与学术相关，但毕竟逸出了学术研究的论域，而进入

了政治和法律的领域。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便意味着作为学术研究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已基本

结束了②。

七、关于“承认儒教”的论争

这里所讲的“承认儒教”，是指“呼吁政府承认儒教”，其具体表述见于十位学者联名发表的关于

停建曲阜耶教教堂意见书的第４条意见：“在种种复兴中华文化的呼吁和探索之中，重建儒教是一种

重要的努力和尝试，且已在民间社会具备了一定的信众基础。吾等认为，政府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

法地位，赋予儒教与佛道耶回等宗教平等的身份，努力培育包括儒教在内的中国各宗教和谐相处的

宗教文化生态。”③上述意见一提出来，便在网络和报刊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争论焦点，正反双方再次围

绕着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本质与作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下面，让我们先来看反对派的主

要观点。

黄玉顺指出，当前绝大多数赞同者所说的“儒教”不但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而且主要是

以基督教作为“打造儒教的技术标准”的。这将给儒家或儒学事业带来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方面使其

“内圣”功能部分丧失，另一方面则使“外圣”功能全面丧失。事实上，中国现代史上的设立“孔教”等

宗教化运动总是不成功的，其种种负面后果也是众所周知的。特别要指出的是，寻求某种政治势力

的支持，甚至政府权力的干预，这一点带给儒家或儒学事业的伤害尤为严重④。

在方朝晖看来，把儒家作为一门宗教来建设，违背了儒家的精神，既无必要，而且有害。有些人

担心，儒家没有宗教组织，就不能应对其他宗教的挑战，这是对儒家现代意义缺乏自信的表现。儒教

能否应对挑战，主要取决于能否激活它在安排人间秩序、安顿人们心灵等方面的功能。这并非建立

儒教组织便能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儒家自身在进德修身方面做到什么地步。就其任务和使命而

言，儒家与其他宗教虽有异同，但从根本上来看，它们并不在同一层面上竞争，儒家无需模仿其他宗

教来建立组织，所以，当今儒家衰落的真正原因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从内因来思考解决之道，

而指望于建立宗教组织，恐怕是治标不治本⑤。

李存山更进一步认为，儒家文化虽有一定程度的“宗教性”，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在

本质上是“道德性的人文主义”，其最高价值在于“以人为本”、“仁者爱人”，这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使

多元宗教共生共存的原因。无论信仰“三清”，或追求“涅?”，还是恭爱“上帝”，只要不对“爱人”造成

７１“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儒教重建”视野下的“政治儒学”论说———蒋庆在“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ｗｗｗ．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２０００．

ｃｏｍ。

参见段德智：《近三十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晋阳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郭齐勇等撰：《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发表于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ｕｊｉａｏ．

ｎｅｔ，ｗｗｗ．ｙｕａｎｄａｏ．ｃｏｍ等网站，收入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集》，第１５５ １５９页。

详见黄玉顺：《儒家自有教法，不宜效法宗教———关于当前“儒教”问题的几点看法》，发表于 ｗｗｗ．ｙｕａｎｄａｏ．ｃｏｍ，收入黄玉

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集》，第１ １１页。

详见方朝晖：《儒教之说可以休矣》，《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第１５版，收入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集》，

第１４４ １５０页。



危害，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存在和发展。但是，若以宗教文化来主导中国文化，多种宗教之间势必会

发生排他性的冲突。因此，如果“赋予儒教与佛道耶回等宗教平等的身份”，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而若使“儒教”成为“国教”，则违背民主政体的信仰自由。在当今中国，可以有部分人把“儒教”作为

宗教来信仰，但儒家文化中真正应该弘扬的是“道德性的人文主义”，这种传统仍然应当是中国文化

的特色和主流①。

接着，我们再来看支持派的理由。米湾回应道，有些人不赞成建立儒教组织，有一定的理由，如

担心儒教异化为利益集团等，但恐怕不能因噎废食。建立儒教组织的理据在于：（１）组织化、法人化

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也是“儒教现代化”的必由之路；（２）建立儒教组织，不是自贬为与其他宗教并

列，而是使其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儒教是“本民族的大教”，是民族精神所寄；（３）建立儒教组织，可增

加其外王功能；（４）建立儒教组织，不至于损失其内圣功能；（５）建立儒教组织，不是要垄断儒学活动

和儒学解释权，不愿加入者仍可按其方式行事。总之，建立儒教组织，势在必行②。

陈勇则通过反驳黄玉顺的主要论点，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正如黄教授所言，佛教、道教、回教

和基督教等都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建构出来的，与其原貌相比都有很大的转变。而儒教的宗教化，

其实就是儒教传统向现代形态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传统社会，儒教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

能的整全性系统。现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圭臬的，虽然儒教还有多多少

少的影响，但已从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全面退缩了。因此，在现代性条件下，唯一能让儒教实现重新定

位、充分发挥社会文化功能的领域就是宗教。当然，这种现代性转化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借鉴西方的

模式，即基督教的现代转化模式的经验与教训③。

彭永捷指出，伴随着中国近代的挫折，儒家文化的没落衰败已积重难返，虽有所谓的“传统文化

热”、“读经热”或“国学热”，“魂不附体”仍是儒家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儒家文化复

兴事业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其代表和身份问题。周边国家和地区发扬儒家文化精神之生活效用的

举措，无疑可资我国借鉴。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儒教是其重要宗教。印尼华人，已把儒教发展成

为一个贴近生活的、现代形态的宗教。我国香港，“康有为式的孔教”仍是政府承认的合法宗教。既

然我们承认宗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亡，我们不得不面对大众精神生活对宗教产品的需要，还有什

么理由不让儒教这一提供“生活常道”的历史宗教，继续在当代发挥为大众提供优秀宗教产品的作

用呢④？

与此前的争论不同，上述交锋几乎全是在儒家或儒教学者之间展开的。或许正像黄玉顺概括的

那样：由于曲阜拟建教堂事件，有一点已明晰起来，这就是当代儒家有两大派，“儒教派”和“儒学派”。

两派一致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堂，但具体理由却有所不同，前者认为儒家或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宗教，

因而致力于建立“一种现代宗教意义上的儒教”，甚至成为“国教”；后者则认为儒家或儒学本质上是

一套完备整全的思想、理论、学说，而并非宗教意义上的教义教条，因而致力于建构“一种现代形态的

儒学”，甚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⑤。照此概括，关于“承认儒教”的争论，就其正反方的理论共性而

言，可看成“重建儒教或复兴儒学”的新近尝试，但二者在诸多具体问题上所产生的观点分歧，则如同

前述几大论争焦点，再次印证了整个儒教之争的理论症结所在———宗教概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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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详见李存山：《保持中国文化“道德性人文主义”的特色———反对在曲阜孔庙附近建造耶教大教堂》，发表于ｗｗｗ．ｙｕａｎｄａｏ．

ｃｏｍ，收入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集》，第４０ ４４页。

详见米湾：《建立儒教组织的理据》，发表于ｗｗｗ．ｙｕａｎｄａｏ．ｃｏｍ，收入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集》，第２２ ２３页。

详见陈勇：《儒教宗教化，此正其时———对黄玉顺教授关于儒教看法的回应》，发表于ｗｗｗ．ｙｕａｎｄａｏ．ｃｏｍ，收入黄玉顺主编：

《庚寅“儒教”问题争鸣集》，第４５ ５４页。

详见彭永捷：《２０１１年儒教建设建议：儒教重建宜加速开展》，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集》，第１５ １７页。

参见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集》，“前言”第３页。



八、总结：宗教概念、比较方法与文化自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概念问题之所以成为整个儒教之争的理论症结所在，不但因为该

问题贯穿于前述几大论争焦点，而且由于此概念在方法论意义上堪称“全局观念”，即对于这场争论

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探讨角度、逻辑思路乃至基本结论等，无不具有观念导向作用。因而，本文最

后抓住这个关键环节，试看能否就整个儒教之争中的两个深层问题———“比较方法”与“文化自觉”，

提出一些值得日后深入研讨的看法。

从宗教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研究来看，所谓的宗教概念并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只是个简单的“名

称、概念或定义问题”，而是旨在从共相上、本质上来认知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宗教现象，即建构一

种跨文化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宗教观。由此理论高度与学术难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一部宗教学史就

是一个不断更新宗教观的探索过程①；而中国学界百余年来的儒教之争同样也是如此，这在三十多年

来论争观点的演变轨迹中反映得尤为明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的宗教观确实发生了诸多

变化，其中的一大理论突破就是，从早先主要从负面的或否定的意义上来一概批判宗教，转变为大多

数学者越来越倾向于以客观、理性且全面的学术态度来重新理解宗教。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整

个儒学之争也在理论观念层次上发生了如下明显变化：从起初主要把儒学或儒教视同于中国封建社

会的意识形态或统治思想，转变为重新将其理解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内容或主要源流；从前期着

重批判儒家或儒教的负面或消极的社会历史作用，转而更注重发掘儒学或儒教之于重建中华民族文

化的自觉性与自主性，弘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所能提供的正面价值或积极意义。

然而，在充分肯定上述学术转向的合理性与积极性的同时，我们尚需进一步反省中国宗教学研

究所遭遇的“理论瓶颈”。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宗教研究和中西宗教比较研究的日渐深入，越来越多

的国内外学术同行意识到，现有的宗教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大多是由欧美学者在西方宗教和文化背

景下提出来的，是不足以用来解释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及其现状的，所以我们亟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

宗教学理论体系。这里所指出的“理论瓶颈”，同样也反映于整个儒教之争，即我们基本上还是借鉴

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宗教概念来论争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性质、作用或功能问题的。下面，试举两例加

以反省。

例如，在百余年来的儒教之争中，中国学界最常用的概念模式可称为“宗教要素论”，即主要参照

“上帝或神”、“宗教经典”、“宗教教义”、“宗教组织”、“宗教仪式”等要素或条件，来争论儒家、儒学或

儒教是否属于“一种宗教”。这种概念模式萌发于欧洲学界初创“比较宗教学”之时，又经长期的补充

完善，至今仍被广泛用于世界宗教史研究，其学术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但问题在于，欧美学者也

是受其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制约的，他们对于上列诸种要素或条件的理解与界说，难免带有浓厚的

西方宗教传统色彩，所以一旦我们将这种概念模式照搬于儒教之争，简单地论证儒教也不乏教主、经

典、教义、组织、仪式等等，肯定会因其“要素或条件的具体内涵”而引发理论分歧甚至学术质疑。说

到这一点，梁启超对当时“孔教之争”的批评颇为典型：近来推崇孔子的人，如康有为等，想把孔子学

说当成宗教，和外国人的宗教一样来研究；而攻击孔子的人，如吴稚晖、胡适等，则认为“孔教”不是好

东西；其实，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孔子的真相”。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具备“教义”与“教会”两个条件，

所谓的教义是超现实、非理性的，而孔子专从现实着想，其思想是完全理性的，是与“宗教的原质”不

相容的；至于教会，孔子以后的儒家是没有的，现在有的是“冒牌”②。这段评论显然是用“西方概念”

来质疑“孔教之争”的。我们不妨设想，假如博学的梁公还是一位宗教学家，熟知西方学术界的宗教

要素论，他定会穷追不舍：孔子是“神”吗？《论语》是一部宗教经典吗？祭祖、祭孔是一种宗教仪式

９１“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①

②

关于这一专题的具体考察，可参见拙文：《宗教是什么———关于“宗教概念”的方法论反思》，《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８页。



吗？……在笔者看来，只要此类发问是立论于儒家、儒学或儒教之源头、主流、本质或精神的，那么，

它们所留下的一连串问号仍是今日儒教之争所挥之不去的。

又如，在近二三十年的儒教之争中，另一种流行的宗教概念是“终极关切论”，即认为“广义的宗

教”意指“终极关切”（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ｃｏｎｃｅｒｎ，又译“终极关怀”）。这一概念主要是经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

家蒂利希（ＰａｕｌＴｉｌｌｉｃｈ）的宗教哲学论证而广受国际学界重视的，其学术主旨在于，弥合宗教传统与

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分裂，重新发见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故被称为“关于宗教的生存概念”①。所谓的

终极关切，用中文概念来讲不外乎“立命之本”、“精神寄托”或“信仰境界”等。这对于任何个体、社

会、民族、国家、文明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来看，终极关切论较之以往的宗教概念显然更有现实

感，更有概括性，可为全球化时代所呼唤的“宗教比较与信仰对话”提供一个“空前开放的研讨平台”。

但把终极关切论引入儒教之争的问题，恐怕也正出在这里。毫无疑义，儒家、儒学或儒教是深含立命

之本、精神境界或终极关怀的；然而，我们能否据此推论：“儒家、儒学或儒教因有终极关怀而必是一

种宗教”呢？或逆向推论：“但凡终极关怀，必属某种宗教信仰”呢？与此同时，又能否为护持“儒家思

想本色”而追加论断：“儒学或儒教其实属于一种‘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或称‘人本主义宗教’、

‘人文主义宗教’”呢？此类结论是否仍难摆脱前述“梁式质疑”———既不符“孔子的真相”又不合“宗

教的原质”呢？这里又提到“梁式质疑”，并不意味着“重弹老调”，而是借其“批评典型”来促使我们进

一步深思：儒教之争不仅一向困惑于宗教概念问题，其背后是否还存在“比较方法”与“文化自觉”问

题呢？

在以往的研讨中，有的学者强调指出，儒教之争具有“西方的背景”，其争论内容属于“西方的问

题”，即“儒教是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宗教”②？虽然这种判断不无根据，但其问题意识恐怕过于简

单化了。回到本文开头所梳理的争论线索，若远溯中西方文化的首次重大冲突，即明末清初的中国

礼仪之争，我们的确可以讲，“儒教是否宗教”最初来自西方传教士们的困惑及其内争，但客观而论，

这一问题的提出却促使中西方学界来认知对方的文化传统，并开始以“比较的眼光”来考察中西方文

化、哲学与宗教的主要异同。正是就此种问题意义和学术背景而言，我们可接着前述宗教概念问题

来反省儒教之争中存在的比较方法问题。

譬如，刚才分析过的宗教要素论，是否可促使我们反省以往研讨中存在的“比照”甚至“比附”的

倾向呢？所谓的“比照倾向”主要是指，直接或简单地参照“西方的概念”来争论儒学或儒教里是否也

有这样或那样的“宗教要素或条件”；“比附倾向”则一般表露为，由比照倾向所导致的某些更有争议

性的观点或结论，如能否把孔子比作耶稣，把《论语》比作《圣经》，把儒家所理解的“天”或“上帝”视同

于基督教所信仰的“天主”或“上帝”等。与上述两种倾向相交织，或许还有一种“文化比较心态”更有

待反省，我们姑且称之为“攀比倾向”，其突出表现便是，以“西方的模式”作为“比较的标杆”，不甘示

弱地论辩“西方宗教所有的‘魂与体’，我们中国儒家、儒学或儒教也都有，或也要有！”其典型者如“海

外第二代新儒家”率先强调的“中国文化（实际上主要是指儒家或儒学———笔者注）并不缺乏‘宗教性

的超越情感或宗教精神’”，“大陆新生代新儒家”近年来试图打造的“宪政性或政治化的国教”。笔者

提及上述倾向及其例子，无意于就“个别的观点”来评价其是非对错，而主要想从比较研究方法上来

深化前面一再强调的问题意识：就源头、主流、本质或精神等关键词而言，我们在什么意义上，且在何

种程度上能把儒家、儒学或儒教定性为一种宗教？

这里再三强调的问题意识，应能促使我们接着宗教概念与比较方法来反省文化自觉问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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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蒂利希的终极关切论的具体评述，可参见张志刚：《宗教信仰与终极关切》，《宗教哲学研究———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

其方法论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８ ２０２页。

关于这种看法的讨论，参见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３

２３５页。



化自觉”概念主要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是这位精通中西方文化与学术的跨世纪老人在其治学

生涯的最后十几年倾力探索的理论课题。尽管“文化自觉”现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比较、

世界文明对话等研究领域的流行词，但费老为这一概念所注入的学理内涵仍有待于我们感悟与践

行。按照他的理解，“文化自觉”并非哪个人的空想，而是时代的要求。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接触，引

起了人类心态的诸多反应，这就迫切要求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样生活会带来什么结果？这也就是说，人类发展至今已要求我们知道：各个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怎

么形成的，其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要求”。因而，所谓的

“文化自觉”并不是要“文化复旧”，也不是要“全盘西化”，而只是指人们对自己所赖以生活的文化有

“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等，以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

“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

其他的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

起，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各抒所长，联手发展①。

笔者以为，上述文化自觉意识也是卷入儒教之争的诸派学者所应共有的。从本文第一部分所归

纳的几大时间节点来看，如果说较之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初始相遇、碰撞与冲突，鸦片战争前

后西方列强及其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强烈冲击，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根本否定或彻底批判，今天，我们的祖国和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对于中国文化

传统的认同、理解与研究也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作为一场重大学术探讨的儒教之争，便无疑

应当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放眼于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危机或挑

战，通过反思以往论争中的焦点、难点或疑点，致力在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特别是合乎世界

多元文化发展趋势的文明观、哲学观与宗教观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从而既能更精确地阐释儒家、

儒学或儒教的本质与功能，又能更全面地阐释并弘扬以儒、释、道为主流的整个中国民族文化所具有

的优良传统———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为这后一点不但更能体现中国文化传

统的基本精神或生存境界，也是世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繁荣所需要的中国经验及其东方智慧。

［责任编辑　李　梅］

１２“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① 参见费孝通：《“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的历史责任》，方李莉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北京：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６页。


